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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0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1-014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分别

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1年 2月 14日上午 9：30； 

2、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詹灵芝女士；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5名，代表股份

295,407,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6.96%。 

2、公司 5名董事、3名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唐民松、邵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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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95,4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295,4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 股；弃权0 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审字[2011 ]第3080

号）”审计报告，公司2010年度实现净利润360,031,662.58元。根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33,597,753.89元。加上上年

度转入本年度的可分配利润409,219,913.91元，减去上年度应付股利

31,455,500.30元，公司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704,198,322.30元。 

同意295,4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 股；弃权0 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629,110,00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按每 10 股转

增 2股，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股送 3股、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0.34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389,740.2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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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3,432,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股东华茂集团及詹灵芝、王功著二名关联

股东依法回避表决（因二位股东均在控股公司任职）。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财务审计机构，拟支付年度报酬 48万元。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减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

案》； 

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776，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722.95万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2.28%，

至 2011年 2月 12日限售期满。目前该股票市值约为 25亿元。 

现根据公司投资战略和经营、投资活动的资金需求状况，董事会授权

经营层，拟于公司所持有的广发证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解除限售后12

个月内，以合法的方式择机减持，减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并按要

求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同意295,4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 股；弃权0 股。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增

发投资额度的议案》； 

2010年12月14日，公司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拟投资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的议案》，拟以不超过上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账面净资产的50%、总额不超过8亿元，投资参与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2010年股票非公开发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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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广发证券股票收益权信托计划8亿元的方式筹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以及资金筹措

的相关手续。（详见2010年11月29日《公司证券投资公告》） 

根据公司立足主业、多元经营的发展战略，鉴于广发证券拟以不低于

27.41元/股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增发不超过6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180

亿元），公司在控制和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公司目前的发展态势

和财务状况，董事会拟将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增发投资资金

调整为：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账面净资产的50%、总额不超过18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通过发行广发证券股票收益权信托计划8亿

元以及减持部分广发证券存量股份的方式筹集。 

同意295,314,2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99.97%；反对9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0.03%；

弃权0 股。 

 

10、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胡孟春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监事职务（见

2011 年 1 月 18 日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1-003）。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征求

股东单位意见，监事会补选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翟宜城，男，汉族，安徽安庆人，1961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1981

年 12月参加工作，2006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工程师。曾

任安庆纺织厂（华茂股份）技术员、工段长、华茂股份五分厂副厂长、安

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五分厂厂长、总支副书记。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民松、邵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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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因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年度报告； 

3、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 2月 14日 


